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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21年6月28日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等文件。 

鉴于发行人于2021年7月22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

（审核）[2021]44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以及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简称“补充核查

期间”）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进行了补充审计并于2021年8月31日出具了报告

期更新至2021年6月30日的《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苏公W[2021]A1326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无锡市好达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苏公W[2021]A1326号，以下简称“《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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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鉴证报告》”），本所律师对《问询函》中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回复并对发行

人报告期更新后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相关情况补充查证，出具《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发行人于2021年9月30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

证科审（审核）[2021]620号，以下简称“《第二轮问询函》”），本所律师对

《第二轮问询函》中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回复，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

于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鉴于发行人于2021年11月12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

（审核）[2021]687号，以下简称“《落实函》”），本所律师对《落实函》中

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回复，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市好达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律师工作报告》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

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和《律师工作报告》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律师

工作报告》有差异的，或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和《律师工作报告》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声明事项，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与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律师

工作报告》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律师工作报告》所使用简称一致。 

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发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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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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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2 

请发行人结合与村田的专利纠纷中公司涉诉产品的研发过程，进一步说明

相关技术来源的合法合规性，发行人涉诉产品是否存在侵犯村田知识产权的情

形。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方式、过程 

为核查上述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研发总监，了解发行人 5 款涉诉产品的研发过程、声表面

波射频芯片的核心研发技术流程以及村田所称涉案专利所涉技术与发行人研发

技术流程的对应关系； 

（2）访谈 5 款涉诉产品的研发人员，查阅相关阶段性成果文件； 

（3）查阅发行人与村田诉讼案件的相关材料（包括不限于起诉状、裁定书、

上诉状等）； 

（4）查阅外部机构出具的相关意见； 

（5）查阅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二）核查结果 

1、结合与村田的专利纠纷中公司涉诉产品的研发过程，进一步说明相关技

术来源的合法合规性 

（1）发行人涉诉产品的研发过程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涉诉产品的研发过程与其他声表面波射频芯

片（滤波器、双工器、谐振器）的研发过程基本一致，在量产前主要会经过芯片

仿真设计、样品试制等研发过程。发行人产品主要研发过程及所需研发技术流程、

对应的具体研发部门和阶段性成果文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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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发

过程 

所需研发技术

流程 
所需技术的具体内容 

具体执行的

研发部门 

阶段性成果

文件 

芯片仿真

设计 

滤波器

设计 

基板

设计 

运用商用软件，对芯片和外部电学连接

的结构与电路部分进行设计 
射频电路组 版图文件 

电磁

设计 

运用商用软件，对滤波器布图、电路互

联、封装结构等整体电磁环境进行设计

与仿真 

产品开发组 HFSS 文件 

IDT

设计
* 

运用自研仿真设计平台，对滤波器核心

部件 IDT（叉指换能器）的膜厚、孔径

和周期等相关参数进行仿真设计，该步

骤能够很大程度上决定滤波器在插入损

耗、带外抑制等关键性能指标上的表现 

产品开发组 S 参数文件 

其他

设计 

对散热、连接结构等热学、力学部分进

行设计 
产品开发组 HFSS 文件 

实验迭代 
结合发行人在样品试制时反馈的实验参

数，修正仿真与设计平台的内置常量 
产品开发组 性能测试图 

样品试制 
芯片制造* 优化生产工艺以满足具体滤波器的量产

要求 
工艺开发组 产品规格书 

封装测试* 

注：*表示声表面波射频芯片的核心研发技术流程，该等流程的技术水平能够代表不同厂商的核心技术

能力。 

由上表可知，发行人每款声表面波射频芯片（滤波器、双工器、谐振器）的

主要研发过程及所需技术的开发均对应具体执行的研发部门，并在各阶段留存有

相应的成果文件。 

经访谈 5 款涉诉产品的主要研发人员并核查对应的阶段性成果文件，发行人

5 款涉诉产品相应的研发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主要研发

过程 

所需研发技术

流程 

主要研发人员 

HDFB01R

SS-B5 

HDDB05A

NSS-B11 

HDFB07R

SS-B5 

HDFB08A

RSS-B5 

HDFB40R

SB-B5 

芯片仿真

设计 

滤波器设计 
徐彬、王绍

安 

徐彬、王绍

安 
徐彬、韦鹏 徐彬、韦鹏 

徐彬、王绍

安 

实验迭代 王绍安 王绍安 韦鹏 韦鹏 王绍安 

样品试制 
芯片制造 袁蔚旻 袁蔚旻 袁蔚旻 袁蔚旻 袁蔚旻 

封装测试 梅从祥 梅从祥 梅从祥 梅从祥 梅从祥 

（2）涉案专利所涉技术均不属于发行人的核心研发技术流程，发行人涉诉

产品相关技术均为行业通用技术或基于行业公知技术进行二次创新形成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村田所称涉案专利与发行人研发技术流程的对应关

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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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主

要过程 

所需研发技术

流程 

涉案专利所涉技术与发行人研发技术流程的对应关系 

HDFB01R

SS-B5 

HDDB05A

NSS-B11 

HDFB07R

SS-B5 

HDFB08A

RSS-B5 

HDFB40R

SB-B5 

芯片仿

真设计 

滤波器

设计 

基板

设计 
- - - - - 

电磁

设计 

ZL2004100

05583.3 
- 

ZL2004100

05583.3； 

ZL2004100

75163.2 

ZL2004100

05583.3 

ZL2004100

05583.3 

IDT

设计
* 

- - - - - 

其他

设计 
- 

ZL2012800

47249.7 
- - - 

实验迭代 - - - - - 

样品试

制 

芯片制造* - - - - - 

封装测试* - - - - - 

注：*表示声表面波射频芯片的核心研发技术流程，该等流程的技术水平能够代表不同厂商的核心技术

能力。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 5 款涉诉产品对应的 3 项涉案专利分别归属

于发行人滤波器设计中的电磁设计和其他设计这 2 个研发技术流程，均不属于发

行人的核心研发技术流程。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研发过程中的非核心研发技术流程与滤波器关键性

能指标表现的关联度较弱，相关技术难度不高且存在较多的行业通用技术。发行

人 5 款涉诉产品的相关技术均为行业公知技术或基于行业公知技术进行二次创

新形成，具体情况如下： 

涉案专利 涉诉产品型号 
发行人使用的相关

技术 
相关技术性质 

ZL200410005583.3 

HDFB07RSS-B5、

HDFB40RSB-B5、

HDFB01RSS-B5、

HDFB08ARSS-B5 

交叉金属走线间绝

缘膜技术 
行业通用技术 

ZL200410075163.2 HDFB07RSS-B5 

增强焊盘电极与芯

片间结合力的锯齿

状结构技术 

基于行业公知技术进

行二次创新形成 

ZL201280047249.7 HDDB05ANSS-B11 

高频并联谐振器改

善滤波器右侧阻带

技术 

行业通用技术 

1）交叉金属走线间绝缘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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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访谈研发总监并经发行人说明，交叉金属走线间绝缘膜技术属于行业通用

技术，是一种在各个领域广泛使用的技术常识，也是微电子器件领域内近几十年

来一直在用的公知技术。 

2）增强焊盘电极与芯片间结合力的锯齿状结构技术 

经访谈研发总监并经发行人说明，增强焊盘电极与芯片间结合力的锯齿状结

构技术系发行人基于公知技术进行二次创新形成。 

3）高频并联谐振器改善滤波器右侧阻带技术 

经访谈研发总监并经发行人说明，高频并联谐振器改善滤波器右侧阻带技术

属于行业通用技术。 

综上，结合涉诉产品的主要研发过程，发行人涉案专利所涉技术均不属于发

行人的核心研发技术流程，均为行业通用技术或基于行业公知技术进行二次创新

形成，相关技术来源合法合规。 

2、发行人涉诉产品是否存在侵犯村田知识产权的情形 

根据上述关于涉诉产品研发过程以及相关技术来源均合法合规的相关论述，

并结合外部机构等出具的相关意见，发行人产品是否侵犯村田知识产权的情形具

体如下： 

（1）关于发行人涉诉产品是否侵犯村田 ZL200410005583.3 号专利 

发行人已申请豁免披露。 

（2）关于发行人涉诉产品是否侵犯村田 ZL200410075163.2 号专利 

发行人已申请豁免披露。 

（3）关于发行人涉诉产品是否侵犯村田 ZL201280047249.7 号专利 

发行人已申请豁免披露。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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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发行人涉诉产品的研发过程，发行人涉诉产品的相关技术来源合法合规；

根据外部机构出具的相关意见，发行人涉诉产品未落入村田涉案专利

ZL200410005583.3、和 ZL201280047249.7 的保护范围，未侵犯其知识产权；因

发行人与村田的诉讼案件尚在审理中，发行人涉诉产品是否侵犯村田涉案专利最

终有待人民法院审理判决。 

 

（以下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签署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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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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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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